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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ICHLY FIELD CHINA DEVELOPMENT LIMITED
裕 田 中 國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持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3）

(1)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

及寄發二零一二年年報

及

(2)延期舉行董事會會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及寄發
二零一二年年報（「該等公佈」）。另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之公佈，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建議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董事會會議，以考慮及審批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之
全年業績。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主要由於：(i)與本公司核數師澄清若干存貨之估值；(ii)應收本公司一間聯營公
司之貸款缺乏足夠審計證據；及 ( i i i )核數師對本公司之現金流量是否充足及按持續經營基準營運
之能力有所保留，刊發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一二年年報已如該等公佈中所公佈般延遲。

本公司亦謹此公佈，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就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作最後確認，二零一二年全
年業績之刊發將進一步延遲，亦將導致進一步延遲寄發二零一二年年報。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一二
年十月底前刊發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一二年年報，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就此另作進一步
公佈。因此，為考慮及審批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之董事會會議將會延期舉行直至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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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日發現過往之關連交易，本公司正進行委聘獨立外部審計師事務所以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
治及內部監控程序是否充足。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另作進一步公佈。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十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
將維持暫停買賣以待本公司作進一步公佈。謹請垂注，刊發二零一二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一二
年年報不應被理解為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之先兆。

承董事會命
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何光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光先生（主席）及黃健輝先生，非執行董事黃少雄先生
及王元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姚輝明先生、侯榮明先生及林起先生。


